
 

●０２－１９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課程委員會作業須知 
一、依據台灣警察專科學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七點之規定，訂定本作業須知。 
二、本委員會委員得依設置要點第二點規定，視需要就掌理事項組成研究小組，

指導研究有關課程設計、發展、實施、評鑑等工作。研究小組召集人由業務、

學術主管擔任之。 
三、本委員會執行秘書之職掌如左： 
（一）擬訂本委員會工作計畫事項。 
（二）有關課程協調連繫事項。 
（三）處理本委員會會務事項。 
四、研究小組應將研究事項撰寫研究報告，提本委員會審查，其內容如左： 
（一）前言（研究緣起與研究目的）。 
（二）現況概述（法制規定及實際情形）。 
（三）檢討與分析（得失檢討與問題分析）。 
（四）改進構想。 
（五）經費預算。 
（六）具體作法。 
（七）效益評估。 
（八）結論。 
前項研究報告項目，得視研究事項予以調整。 
五、各相關課程之科（班、處）依學術發展趨勢及專業取向，課程規劃，得指定

專任教官（師）或委請專家學者提出開課計畫。 
前項開課計畫應先由科（班、處）務會議通過，提請本委員會審議，並經校長核

定後，列入教育計畫實施。 
開課計畫應含： 
（一）計畫簡介 
１、計畫緣起。 
２、計畫內容。 
（二）教材資料與設備的建立與使用。 
（三）課程綱要。 
１、教學目標。 
２、教學內容。 
３、教學方式（含授課進度表）。 
４、學習評量的方法。 
（四）師資條件。 
（五）成效考核或評鑑辦法。 
六、本作業須知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正之。 


